smart 汽车2026-2027 年澳大利亚整车出口物流服务一体化项目招标公告
1. 项目名称：smart 汽车2026-2027 年澳大利亚整车出口物流服务一体化项目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自90 年代品牌诞生以来，smart 始终肩负着“探索未来都市交通最佳解决方
案”的愿景。2019 年，smart 品牌全球公司正式成立，以“中欧双核，全球布局”为
前瞻发展战略，致力于将smart 塑造为全球领先的新奢智能纯电汽车品牌。
smart 现已完成品牌、产品及商业模式的全面焕新。其新一代纯电动车家族
由smart 研发团队主导工程研发，梅赛德斯-奔驰全球设计团队负责设计，产品阵
容扩展到更多细分市场。其中代表smart 品牌焕新的首款紧凑型纯电SUV——
精灵#1 于2022 年呈现全球首秀，在中国率先交付，并销往欧洲市场。全球新奢
轿跑SUV——全新smart 精灵#3 也已于2023 年4 月呈现全球首秀。从2022 年
起至2024 年，smart 将每年为用户带来一款全新车型，持续丰富新一代smart 纯
电动车家族矩阵。
为增进全球化运营，smart 同时在中国及欧洲设立营销中心。smart 欧洲有限
公司成立于2020 年6 月，是smart 品牌全球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总部位于德国斯
图加特附近，负责全新一代smart 车型在欧洲市场的供应、销售以及售后服务。
为了全面提升和改善smart 整车运输效率和服务品质，本着 “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向全球物流公司公开招标，热烈欢迎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合法证照
和具有优质物流服务能力的单位，参加本次smart 汽车对于澳大利亚海外市场的
出口物流服务一体化项目投标。
2.2 招标范围：
2.2.1 项目计划时间：2026 年1 月1 日-2027 年12 月31 日（以实际合同签订时间
为准）。
2.2.2 招标内容要求：
本次招标主要针对smart 销售公司及smart 其他子公司关于澳大利亚市场的端到
端物流业务内容。物流服务的主体主要针对全新的商品车，但也可能为测试车、
试生产车、展车等，物流服务商需满足smart 物流部对于车辆的运输时效、品质等服务要求。
2.2.3 运输服务范围：
本次招标共分为四部分，以下服务内容将统一选取一家物流服务商执行。
1) 主要针对但不仅限于上海港/宁波港的滚装或集装箱出口发运业务内容：如
收车、PDI 检测、熏蒸、码头操作、出口报关、装箱操作、危险品申报等配套
服务；
2) 主要针对但不仅限于从中国上海港/宁波港发运至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等港口的滚装船海运业务或集装箱海运（以滚装船海运为主）；
3) 主要针对但不仅限于在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等港口的滚装进口或集装箱进口业务内容：如卸车、收车、卸箱、拆箱、PDI 检测、港口操作、进口备案或认证、清关、及将车辆从港口短驳至VPC 仓库等配套服务；
4) 主要针对澳大利亚当地的VPC (Vehicle Port Center)业务内容，物流服务商需要有能力在澳大利亚主要港口周边为smart 提供本地化VPC 仓库，并提供收发车辆、堆存、PDI 检测、返工返修支持、其他相关技术及认证的支持等相关配套业务内容。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业绩要求
3.1.1 物流服务商应具备至少两年及以上为主机厂提供整车物流服务的操作经验。需告知对应的客户群体及直签案例；
3.1.2 物流服务上应具备丰富的整车地面代理操作经验、海运运输经验，以及丰富的出口报关及进口清关经验。需告知对应的客户群体及直签案例；
3.1.2 货代需具备危险品国际运输操作能力及相关经验，例如：危险品包装、危险品装箱及危险品申报等。且货代需要具备替smart 代办整车MSDS,货物运输条件鉴定书及《出境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使用鉴定结果单》（危包证）的能力；
3.1.3 物流服务商需确保能为smart 提供充足的舱位，保证smart 整车业务可以按
时按量完成运输业务；
3.1.4 物流服务商需要有整车出口物流运输的物流案例；
3.1.5 物流服务商需要在澳大利亚当地具备有整车服务经验的VPC 仓库资源。
3.2 资格要求：
3.2.1 有独立签订合同权利和独立法人资格，符合国家规定的资格条件；
3.2.2 注册资金不少于人民币5000 万元；
3.2.3 NVOCC 无船承运人；
3.2.4 具备上海港/宁波港主等要出口港口的滚装或集装箱操作经验，并具备专业出口报关及出口危申报能力，自有或合作报关单位应具备海关AEO 高级认证；
3.2.5 需要提供针对澳大利亚当地清关业务的咨询服务及认证服务等内容；
3.2.6 需为smart 提供专门的业务对接窗口；
3.2.7 物流服务商需要有完善的物流运输及仓储管理系统；
3.2.8 营业5 年以上，在客户和市场中有较高的商誉度和知名度；
3.2.9 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2.10 具有完善的公司管理制度，对业务运作管理拥有流程化的体系和书面文件；
3.2.11 供应商应具有完成如上所述服务范围的技术背景和运营经验以及相关资源。
3.3 其他要求
3.3.1 不接受联合投标，母子公司不得同时投标，同法人的多个公司不可同时投标；
3.3.2 本次招标不接受代理商投标。
4.投标报名
4.1 报名方式
4.1.1 *凡有意参加报名的投标人，请至smart 招标采购平台注册报名（https:/
/portal.smart.cn/login/OALogin.jsp）。供应商按照报名要求上传资料。未按照此方
式报名的，视作无效报名。
4.1.2 *报名截止时间：2025 年 12 月29 日。
4.2 报名资料
报名资料于报名截止时间前上传至smart 招标采购平台，报名资料包含但不限于
以下内容：
1) 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如有上传）；
2) 符合资格要求的相关资质证书：如NVOCC 无船承运人、AEO 认证证书；
3) 类似项目业绩证明及证明材料（提供完整合同扫描件，再加项目计划书等，
涉及机密部分可隐去）； 
4) 企业概况及履约能力说明；
5) 本项目核心服务团队人员职位、工作年限以及项目经历；
6) 良好的财务状况：资料二选一；
6.1) 近三年经第三方审计的财务报表，包含会计师事务所签章；
6.2) 近三年提交给税务机关的《财务报表报送与信息采集（年报）》，包含税务局的电子章或者税务局的注脚;
7) 供应商信息自填表；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报名截止后，对所有报名单位进行资格初审，初审合格后购买招标文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只在smart 汽车采购平台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精灵汽车销售（南宁）有限公司
招标人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奥体万科B 座
开标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奥体万科B 座
邮编：310000
商务联系人：唐昌万 手机号 18580567642 E-mail: miles.tang@smart.com
技术联系人：柏 璐 手机号 18758305272 E-mail: bella.bai@smart.com 
开户户名：精灵汽车销售（南宁）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东葛支行
开户账号：63040078801500001241
注：无论投标结果如何，投标人自行承担所有与参加投标活动有关的全部费用。
综合考评，部分条款不作否决项，解释权归招标方所有。
投诉、举报电话：0574-23683567（smart 法务与合规部）
举报邮箱：smart.BPO@smart.com 
招标人：精灵汽车销售（南宁）有限公司
